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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

 

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时间：2021年1月1日—2021年3月31日 

2、预计的业绩：亏损 

3、业绩预告情况表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亏损：2500万元—3200万元 亏损：5364.65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-0.05 ～ -0.04 -0.08 

二、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

面不存在分歧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院”）

已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南京中院”）正式受理破产重整申请，故

报告期内已对江苏院金融机构借款停止计息。本报告期内，公司亏损主要源于营

业外支出和信用减值损失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院各表决组均已通过重整计划

草案，江苏院重整计划即为通过，但重整计划尚未经南京中院批准，江苏院重整

最终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2、江苏院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批准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

重整程序，宣告江苏院破产；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，

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，宣告江苏院破产。 

3、若公司经审计的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孰低）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者2020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

则公司股票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的退市风险警示标准，公司股

票将自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，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的初步测算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公司2021年第一

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14 日 


